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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  

預約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範圍 

最高法院103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有關預約，下述問題何者錯誤？ 
(A) 依實務見解，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之契約；倘將來係依所訂之契約

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縱名為預約，仍非預約。 
(B) 依實務見解，預約乃得與本約併存之另一「契約」，當事人拒絕履行「預

約」時，當事人亦須負債務不履行之責任。 
(C) 依實務見解，當事人於本約訂立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他方

就此既負給付義務，其預為給付之準備，若有損失，應能認係因預約不履行

所受之損害。 
(D) 依實務見解，當事人之一方違反預約時，另一方僅得請求履行訂定本約，並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解除預約，但不得直接請求履行於預約中所預定之本約

內容。 
答案：C 
 

 

【判決節錄】 

按預約當事人一方不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負債務不履行責任者，他方得依債

務不履行相關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賠償範圍包括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其依預約

可得預期訂立本約而獲履行之利益，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視為所失

利益；惟當事人於本約訂立前，原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他方就此

既尚不負給付義務，其預為給付之準備，縱有損失，亦不能認係因預約不履行所

受之損害。查兩造所簽系爭意向書之性質為系爭機器設備買賣之預約，上訴人拒

絕訂立本約，依該意向書第六條約定，應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為原審

確定之事實。則被上訴人於買賣本約簽訂之前，所為購料、製造、生產系爭機器

設備支出之費用，依上說明，尚難認係因上訴人不履行該預約所受之損害。原審

見未及此，持相反之見解遽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於其不利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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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速覽】 

一、「預約」概述 
（一） 預約指當事人約定「將來訂定一定契約」之契約；本約指當事人為履行預約

所成立之契約。 
（二） 諾成契約因當事人雙方之意思表示合致即成立生效，故對於諾成契約當事人

應無法成立預約；惟實務（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964號判例）認為買賣契約

亦得成立預約。 
（三） 關於本約與預約之區別標準，依實務見解（最高法院64台上第1567號判例）

則指明「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本約）之契約。倘將來係依所訂之

契約履行而無須另訂本約者，縱名為預約，仍非預約。本件兩造所訂契約，

雖名為『土地買賣預約書』，但除買賣坪數、價金、繳納價款、移轉登記期

限等均經明確約定，非但並無將來訂立買賣本約之約定，且自第三條以下，

均為雙方照所訂契約履行之約定，自屬本約而非預約。」 
（四） 預約之效力：我國民法未明文規定；學說認為具有債權契約之效力；實務則

認為預約為可與本約並存之另一種「契約」，若當事人就「預約」此契約有

債務不履行之情事，非不得依債務不履行，請求損害賠償。 
二、違反預約之效力 

（一） 請求繼續訂立本約： 
1. 訂定預約後，雙方互負訂定本約之義務，一方違反預約而拒絕履行之，亦

不影響另一方請求訂定本約之權利。 
2. 實務：當事人一方違反預約時，另一方僅得請求履行訂定本約，並得請求

損害賠償，或解除預約，但不得直接請求履行於預約中所預定之本約內

容。 
3. 爭點：若預約當事人處分標的物，致本約或有給付不能之情事時，可否認

為預約亦屬給付不能？ 
 學說：否。蓋預約之標的為「訂定本約」非履行「本約之權利義務」，預

約當事人仍得請求訂定本約，本約成立後始生給付不能之問題。 
（二） 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1. 預約屬債權契約，自有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規範之適用，是依民法第226
條規定，預約一方當事人因可歸責之事由不履行訂定本約之義務，另一當

事人當得請求損害賠償。 
2. 爭點：前述之損害賠償之項目及範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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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說： 
⑴ 訂定預約之締約或準備履約之費用，例如：交通費等，此屬信賴利益

損害賠償。 
⑵ 因預期訂立本約所生之締約或準備履約之費用，此屬信賴利益損害賠

償；此部不得作為「違反預約之履行利益賠償範圍」，蓋因預約目的在

訂立本約，而非「履行」本約，預約成立後至本約訂定前，通常無預先

準備履行本約之必要，此時之準備行為都係為自己利益所為，與預約違

反無因果關係。 
⑶ 因履行本約所生之預期利益？ 
 學說：肯定。基於訴訟經濟，蓋預約當事人得先請求訂定本約，待本約

成立後，再請求本約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是以，於預約違反時，或可容

許當事人逕將本約之履行利益，作為預約債務不履行之賠償範圍。 
 學說：區分。若「本約之必要之點已於預約中約定」，且「無任何符合

交易上誠信原則事由阻礙本約成立者」（例如：商業環境或企業經營方

向未改變），應同上述肯定說；惟上述二點其中一點不符合時，當事人

僅得依締約上過失請求上開「訂定預約之締約或準備履約之費用」或

「因預期訂立本約所生之締約或準備履約之費用」。 
 實務：依預約可得預期訂立本約而獲履行之利益，依民法第216條第2項

規定，視為所失利益；惟當事人於本約訂立前，原不得逕依預定之本

約內容請求履行，他方就此既尚不負給付義務，其預為給付之準備，

縱有損失，亦不能認係因預約不履行所受之損害。 

【考題解析】 

當事人於本約訂立前，本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是以當事人就

此既尚不負給付義務，其預為給付之準備，縱有損失，亦不能認係因預約不履行

所受之損害，此亦為最高法院103台上字第1981號判決所明示，故C選項有誤。 

【關鍵字】 

預約、違反預約、損害賠償 

【相關法條】 

民法第153條、第216條、第2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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